附件一

2024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基础数据表
	财政供养人员情况（人）
	编制数
	2024 年实际在职人数
	控制率

	
	62
	57
	91.94%

	经费控制情况（万元）
	2023 年决算数
	2024 年预算数
	2024 年决算数

	三公经费:
	21.62
	4
	2.69

	1、公务用车购置和维护经费
	20.98
	2
	1.95

	其中：公车购置
	19.98
	0
	0

	公车运行维护
	1
	2
	1.95

	2、出国经费
	0
	0
	0

	3、公务接待
	0.64
	2
	0.74

	项目支出：
	275.96
	300.5
	187.54

	1、业务工作经费
	135.11
	0
	0

	2、其他项目经费
	
	44.7
	44.7

	2、县级专项经费
	
	182.8
	75.76

	3、省级专项资金（每个专项一行）
	140.85
	73
	67.08

	办案经费
	41.25
	23
	18.81

	法律援助
	18.16
	18
	19.58

	人民调解以奖代补
	11.27
	0
	6.82

	社区矫正
	3
	3
	3

	装备经费
	26.38
	29
	6.51

	法治乡村建设
	20
	0
	0

	智慧矫正
	16.22
	0
	2

	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
	4.57
	0
	4.65

	规范化司法所建设
	
	0
	5.71

	公用经费
	74.24
	114
	74.97

	其中：办公经费
	51.43
	20
	9.72

	水费、电费、差旅费
	17.99
	15
	7.66

	会议费、培训费
	1.27
	4
	0.37

	政府采购金额
	113.18
	230.6
	67.39

	部门基本支出预算调整
	——
	818.72
	866.75

	楼堂馆所控制情况
（2024 年完工项目）
	批复规模（㎡）
	实际规模（㎡）
	规模控制率
	预算投资
（万元）
	实际投资
（万元）
	投资概算控制率

	
	0
	0
	0%
	0
	0
	0%

	厉行节约保障措施
	坚持厉行节约常态化管理，严格控制“三公”经费支出和楼堂馆所建设。


说明：“项目支出”需要填报基本支出以外的所有项目支出情况，“公用经费”填报基本支出中的一般商品和服务支出。
填表人：         填报日期：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单位负责人签字：

附件二

2024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表
	预算部门、单位名称
	衡山县司法局

	年度预算申请
（万元）
	
	年初预算数
	全年预算数
	全年执行数
	分值
	执行率
	自评得分

	
	年度资金总额
	1119.22
	1054.29
	1054.29
	10
	100%
	100

	
	按收入性质分：1054.29
	按支出性质分：1054.29

	
	其中： 一般公共预算：1053.12
	其中：基本支出：866.75

	
	政府性基金拨款：0
	项目支出：187.54

	
	纳入专户管理的非税收入拨款：0
	

	
	其他资金：1.17
	

	年度总体目标
	预期目标
	实际完成情况

	
	完成各项中心工作。深入推进全面依法治县和法治政府建设，贯彻落实“八五”普法规划；加强司法所规范化建设；加强社区矫正和安置帮教等重点人群管理；做好重大决策、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查工作，完善法律顾问管理考核体系；加强全县行政执法监督工作，完成执法人员培训和考证工作；完成法援案件办理，应援尽援；加强公共法律服务站所建设。
	完成绩效目标并全部达标。

	绩效指标
	一级指标
	二级指标
	三级指标
	年度指标值
	实际完成值
	分值
	自评得分
	偏差原因分析
及改进措施

	
	产出指标
(50 分)
	数量指标
	法治宣传场次
	6场　
	10场
	5
	5
	

	
	
	
	人民调解案件
	1100件
	1838件
	5
	5
	

	
	
	
	管控社区矫正人员
	140人
	163人
	5
	5
	

	
	
	
	文件审查
	20份
	25份
	5
	5
	

	
	
	
	行政复议案件
	15件
	43件
	2.5
	2.5
	

	
	
	
	行政应诉案件
	10件
	12件
	2.5
	2.5
	

	
	
	
	法律援助案件
	300件
	414件
	5
	5
	

	
	
	质量指标
	预算配置、预算执行、预算管理、职责履行和履职效益达到要求
	≥90%
	95%
	5
	5
	

	
	
	
	业务工作完成达到要求
	≥90%
	95%
	5
	5
	

	
	
	时效指标
	各项中心工作按时完成
	2024年底前　
	完成
	2.5
	2.5
	

	
	
	
	各项业务工作按时完成
	2024年底前
	完成
	2.5
	2.5
	

	
	
	成本指标
	支出安排金额
	应保尽保
	已保障
	5
	5
	

	
	效益指标
（30 分）
	经济效益指标  
	
	
	
	
	
	

	
	
	社会效 益指标
	发挥法治宣传、法律保障和法律服务职能作用，助力法治衡山、平安衡山建设。
	程度
	提升
	30
	30
	

	
	
	生态效益指标
	
	
	
	
	
	

	
	
	可持续影响指标
	
	
	
	
	
	

	
	满意度指标（10 分）
	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
	群众满意率　
	≥90%
	95%
	10
	10
	

	总分
	100
	100
	
	
	≥90%


填表人：         填报日期：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单位负责人签字：

附件三

2024年度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
	项目支出名称
	司法项目支出

	主管部门
	衡山县财政局
	实施单位
	衡山县司法局

	项目资金
（万元）
	
	年初预算数
	全年预算数
	全年执行数
	分值
	执行率
	自评得分

	
	年度资金总额
	300.5
	187.54
	187.54
	10
	100%
	100

	
	其中：当年财政拨款
	300.5
	187.54
	187.54
	
	
	

	
	上年结转资金
	0
	0
	0
	
	
	

	
	其他资金
	0
	0
	0
	
	
	

	年度总体目标
	预期目标
	实际完成情况

	
	深入推进全面依法治县和法治政府建设，贯彻落实“八五”普法规划；加强司法所规范化建设；加强社区矫正和安置帮教等重点人群管理；做好重大决策、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查工作，完善法律顾问管理考核体系；加强全县行政执法监督工作，完成执法人员培训和考证工作；完成法援案件办理，应援尽援；加强公共法律服务站所建设。
	完成绩效目标并全部达标。

	绩效指标
	一级指标
	二级指
标
	三级指标
	年度
指标值
	实际
完成值
	分值
	自评得分
	偏差原因分析
及改进措施

	
	产出指标
(50 分)
	数量

指标
	完成业务工作任务数量
	≥90%　
	完成法治宣传10场，人民调解1838件，管控矫正人员163人，文件审查25份，行政复议43件，行政应诉12件，法律援助414件
	30
	30
	

	
	
	质量

指标
	业务工作达标
	≥90%　
	95%
	10
	10
	

	
	
	时效 

指标
	完成业务工作时效
	2024年底前　
	完成
	5
	5
	

	
	
	成本

指标
	工作开展经费
	经费数
	187.54万元
	5
	5
	

	
	效益指标
（30 分）
	经济效益指标
	
	
	
	
	
	

	
	
	社会效 益指标
	发挥法治宣传、法律保障和法律服务职能作用，助力法治衡山、平安衡山建设。
	程度
	提升
	30
	30
	

	
	
	生态效益指标
	
	
	
	
	
	

	
	
	可持续
影响指标
	
	
	
	
	
	

	
	满意度指标
（10 分）
	服务对
象满意度指标
	群众满意率　
	≥90%　
	95%
	10
	10
	

	总分
	 100
	100
	


填表人：         填报日期：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单位负责人签字：
